
2021年第2期

■传媒观察 Media Review

一、研究缘起：网络舆情事件传播机制的
历时性观照

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激活了孤立的个体，实现

了人与人、人与内容之间的互相连通。新网络环境催

生了网络舆情新概念，带来了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实

际问题。因此，学界业界从舆情的基本理论、预警机

制、外部性构建、关键技术与系统构建等方面做了诸多

研究。更多学者从对于网络舆情基本概念的认知出

发，分析不同维度下网络舆情与传统舆情相比出现的

新特征；①研究方法上，多元的研究方法和交叉学科的

优势技术被应用到舆情研究之中，分析网络舆情的演

变过程、基本架构以及模型呈现；也有学者通过历时性

的观照，如基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所构建的数

据库，分析不同类型的网络舆论与不同层级的政府回

应之间的关系。②

儿童舆情，是指涉及儿童主体或与儿童相关的现

象和问题的网络热点事件。做好儿童舆情的监测、研

判和应对，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维护儿童权益，“健全社

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的关键所在。③

近年来，儿童舆情事件频发，尤其一些负面事件引

发了大量的舆论关注。目前学界关于儿童相关舆情事

件生成与传播机制研究较少。因何种要素的组合促发

了关涉儿童事件的传播热度攀升，甚至出现溢出效应

与平移效应，是本研究希冀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的一种针

对复杂诱因的中小样本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最早由

美国学者查尔斯·拉金提出。QCA将质化和量化的研

究方法结合起来，运用集合论思维，使用布尔代数进行

逻辑运算。④如今这一方法发展出多种样态，其应用范

围也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QCA用以分析媒介事件和舆情

事件的生成路径和传播机制。有学者通过社会运动理

论的回溯，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

重建模，发现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

体、首发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五大因素是网络群体

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⑤也有学者从媒介化的视角出

发，对2007年至2016年的环境维权事件传播机理进行

研究，发现中央级主流媒体在环境维权事件传播过程中

的影响力不容小觑；⑥还有学者以2015年至2018年的14
例公共事件为对象，认为在传播属性中主流媒体的参与

是网络公共事件生成的核心变量；⑦有学者基于8个事

件，通过信息源敏感度、网民参与度、媒体活跃度、政府

介入度等指标，探讨高舆情热度指数和低舆情热度指数

发生的构型；⑧还有学者通过对于危机语境下44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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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文本的分析，探讨“如何说”与“说什么”的自洽性，发

现政府通报文本中将网上信息斥为谣言、采用否认等策

略，都是造成舆情事件转发量激增的核心影响因素。⑨

简言之，在舆情研究的应用中，QCA这种方法更多

地将焦点投射在舆情事件生成的路径上，分析舆情事

件诞生的复杂诱因以及其中的诱因条件组合，探讨一

个社会事件如何成为媒介中的热点并迅速传播开来，

同时也探讨着媒介在影响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发展中所

起到的作用和功能。本研究也沿用拉金提出的定性比

较研究方法及其分析逻辑，⑩针对关涉儿童的网络舆情

事件进行研究，探讨事件生成和传播过程中诸多因素

相互作用的原因与结构。

（二）案例选取:《中国社会舆情报告》儿童相关的

热点事件

本研究的案例选取依据《中国社会舆情报告》数

据库中2009年到2016年“舆情事件月度排行榜”，结合

舆情事件的热度指数，筛选出符合关涉儿童的舆情事

件 115例。根据惯例，中等大小的样本，其解释变量的

数量最优为4-7个，本研究由于条件组合数量比较大且

案例数量也比较充足，因此115个样本中选取五个维度

9个解释变量的方法是可控与可行的。

（三）变量选择和说明：五大领域与五个解释维度

根据拉金的解释，QCA将研究变量分为多重复杂

的“解释变量”和单个“结果变量”。通过对前人研究的

文献进行梳理，同时结合儿童相关案例事件的分析，研

究将解释变量分为信源敏感度、报道活跃度、政府组织

介入度、事件发生地以及事件类型这五个维度，将舆情

热度作为研究的结果变量，并对每个变量进行0或者1
的赋值（见表1）。

变量

信源敏感度

报道活跃度

政府组织介入度

事件发生地

教育事件

福利事件

健康事件

社会事件

法律事件

舆情热度

数据统计

官方

非官方

活跃度低

活跃度高

未介入

介入

非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低

高

权重

39%
61%
50.5%
49.5%
22%
78%
64%
36%
80%
20%
98%
2%
81%
19%
44%
56%
94%
6%
43%
57%

赋值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说明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结果变量

表1 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第一，信源敏感度。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普

通公众很难区分其中的真伪，往往成为更具情绪感染

力和立场倾向性的所谓“后真相”的俘虏。在受众中也

形成了从非官方渠道接收信息，然后从公信力较高的

官方渠道去验证信息的一种新的信息认知模式。研究

所选取的案例中，63%的信源来自于非官方渠道，事件

发生后经由互联网第一时间进行传播，产生较大的社

会影响力。

第二，报道活跃度。以报道活跃度为指标，可以反

映网络对于某关涉儿童事件的报道量。通过百度高级

搜索以事件名称为关键词进行全网检索，并配合时间、

地点、人物等元素进行二次筛查，在最终搜索的结果数

量中，取中位数作为比较的标准，高于中位数的赋值为

1，被认为是报道活跃度高，反之取值为 0。案例中

50.5%的事件拥有较高的报道活跃度。

第三，政府组织介入度。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的角

色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件的生成与发展。一方面，要

着力化解社会矛盾，防范事件进一步发展的风险；另一

方面，政府组织也面临着社会各圈层对其全方位的监

督，很容易成为社会事件中的矛盾一方，案例中78%的

事件都有政府组织的参与。

第四，事件发生地。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数

字鸿沟”以及“信念沟”表现出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研

究中的地域分类以“一线城市”以及“新一线城市”的定

义为依据，将发生于19座一线城市的事件赋值为1；发
生于非一线城市的事件赋值为0，而后者比重占到64%。

第五，事件类型。QCA将案例的诱因条件组合起

来进行分析，将事件类型合并之后会隐藏逻辑上的可

能性，遂对五个不同的事件类型进行单独赋值，每个事

件类型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研究从国务院颁布

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关注的儿童领

域出发，将关涉儿童事件类型划分为五类，即教育事

件、福利事件、健康事件、社会事件、法律事件。从 115
个案例的事件类型分布来看，52%集中在社会事件，涉

及最为广泛。

三、研究结果：政府组织介入度高、社会类
事件易引发高热度

研究将信源敏感度、报道活跃度、政府组织介入

度、事件发生地以及事件类型等因素导入到 fs-QCA软

件中，将舆情热点作为结果变量，得到真值表，根据其

结果进行分析（见表2）。
由于事件类型这五个解释变量之间是互斥的，因

此可以简化为如下结果：

儿童类事件成为舆情热点=官方信源*政府组织介入*社会事件

+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介入*社会事件

+政府组织介入*一线城市*社会事件

+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未介入*非一线城市*教
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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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介入*非一线城市*健康

事件

+非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介入*一线城市*法律

事件。

表2 儿童舆情事件热度影响因素的条件组合

~information*government*~educatio
n*~welfare*~health*society*~law
report*government*~education*~we
lfare*~health*society*~law
government*place*~education*~wel
fare*~health*society*~law
~information*report*~government*~
place*education*~welfare*~health*
~society*~law
~information*report*government*~p
lace*~education*~welfare*health*~
society*~law
information*report*government*plac
e*~education*~welfare*~health*~so
ciety*law
总解释覆盖率 solution coverage: 0.738462
总解释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1

原覆盖率
raw coverage
0.369231

0.415385

0.184615

0.0153846

0.0307692

0.0153846

净覆盖率
unique coverage

0.169231

0.215385

0.0615385

0.0153846

0.0307692

0.0153846

一致性
consistency

1

1

1

1

1

1

结果发现，促成与儿童有关的事件成为舆情热点

的条件组合共有 6种。在进行简化后数据结果中覆盖

面积最高的三种条件组合是：

儿童类事件成为舆情热点=官方信源*政府组织介入*社会事

件（RC=0.369231）
+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介入*社会事件（RC=0.415385）
+政府组织介入*一线城市*社会事件（RC=0.184615）
=政府组织介入*社会事件*（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一线

城市）

结合条件组合和数据可知，“政府组织介入*社会

事件*（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一线城市）”这一组合

的事件覆盖比例达到 0.969231。由此可知，政府组织

介入和社会类事件是儿童社会事件成为舆情热点的关

键因子。同时，96%的舆情热点事件是政府组织介入的

社会事件，充分证明“政府组织介入”和“社会类事件”

在引爆舆情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此外，研究还对其

他解释变量的条件组合分析进行了验证。

（一）信源敏感度：官方与非官方信源都可能助推

儿童舆情热点

作为信息传播的起点，信源敏感度的两个不同角

度都出现在成功的条件组合中，组合情况为：“官方信

源*（政府组织介入*社会事件+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

织未介入*非一线城市*教育事件+报道活跃度高*政
府组织介入*非一线城市*健康事件）”。这说明，官方

信源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但并不是儿童类事件成

为舆情热点的必要条件，也需要与其他条件进行不同

的组合才能起到作用。同时，非官方信源的儿童类事

件如果有可能成为舆情热点，只有一种条件组合的路

径，即：“非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介入*
一线城市*法律事件”。非官方的信源必须借助于高

的报道活跃度引发关注，同时期待政府组织的介入使

其非官方信源得到证实或者辟谣，引发新一轮的关注

和热议。

（二）报道活跃度：有条件性地影响儿童舆情热度

报道活跃度高的社会事件成为舆情热点有多种

组合路径：该因素在事件中的覆盖比例为 48%，其对

事件是否可能成为舆情热点是一种有条件性的影

响，但是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否定了对于事件报道量越大，事件越容易成为舆

情热点的假说。作为复杂因子组合结果的舆情热点，

报道量多少仅是其中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并非是必要

条件。

（三）事件发生地：一线城市的法律类事件，非一线

城市的教育类和健康事件会获得更多舆论关注

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作为解释变量的两个取值

在最终的路径组合中都有呈现，一线城市覆盖的事件

要高于非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儿童类事件成为热点

事件的条件组合有两种情况，即：“政府组织介入*一线

城市*（社会事件+非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法律事

件）”。这一结果表明，一线城市的儿童类事件想要成

为舆情热点，也必须要政府组织的介入。同时，发生在

一线城市的社会类事件以及法律类事件有可能成为舆

情热点，且法律类事件才能使这一路径成立。而对于

非一线城市来说，这一条件也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中，即

“官方信源*报道活跃度高*非一线城市*（教育事件+健
康事件）”。除去政府组织介入与否，教育类事件、健康

类事件更多地在非一线城市中被关注，且依赖于官方

的信息源和很高的报道活跃度才能实现成为舆情热

点，这也侧面反映出地域差异带来的医疗、教育资源的

配置尚不均衡。

（四）事件类型：社会类事件更易得到人们的关注

和讨论

研究发现，在六种不同的解释变量组合中，均出现

了与事件类型相关的解释变量，事件类型与该儿童类

事件能否成为社会舆情热点息息相关。社会类事件覆

盖 96%的舆情热点事件，也意味着关涉儿童的社会事

件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即：“社会事件*（官

方信源*政府组织介入+报道活跃度高*政府组织介入+
政府组织介入*一线城市）”；福利事件并未出现在条件

组合中，社会舆情对其关注相对不足；教育、健康和法

律类事件，若要成为舆情热点必须依赖其他条件的组

合。全部解释因子的覆盖率为0.738462。这就意味着

信源敏感度、报道活跃度、政府组织介入度、事件发生

地以及事件类型对舆情热度的解释程度为73.8%。这

说明，解释变量及其组合对于网络舆情中涉及儿童主

体的事件生成与传播机制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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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舆情热点的事件类型偏向性

现如今，知晓新近发生的、媒体大量报道的事件成

为一种“社会化生存”的必要。戴扬和卡茨认为媒介事

件由组织者、电视台、观众三者协商构成，随着新媒体

时代的到来，媒介事件的参与者也由传统媒体扩展到

互联网，与网民共同制造了这样一种参与仪式。在有

关儿童舆情热点事件中，社会类事件更容易引起媒体

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也更容易让他们在互动中打造所

谓的“媒介事件”。因此，这也对舆情的监测和分析能

力提出了新要求，即个性化处理不同性质的舆情事件。

（二）政府组织介入与社会事件的高概率组合

研究发现，复杂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事件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如何判断其中的关键因素成为难题。这

其中，政府组织充当着信息的发布者，同时也是争议事

件的参与者。从媒介和事件本身的角度出发，政府组

织介入推动事件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使得事件得到官

方的确认和修正，能在一定程度上拟合公众对于社会

事件的认知。同时，媒介在有关儿童的事件成为舆情

热点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决定作用，只是在多种原因

的组合中起到一定的解释性作用。

（三）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动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官方话语渠道不断延伸，民间

话语被激活和放大，二者之间的接触和碰撞越来越

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话语中的谣言、错误判

断往往成为公共舆论场中可以被谅解、被忽视的无效

话语，而官方话语稍有不慎往往会迅速引起民间话语

的质疑和对抗。在对话、协商、消解、对抗的博弈中，

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官方

话语要关注事件发展，完善相关领域的舆情监测和预

警机制，保障舆情的合理表达和理性讨论，更要警惕网

络民粹主义思潮，合理控制极化情绪的蔓延。当然，只

有在互相理解和对话的基础上，两种话语才有形成良

性互动的可能。

（四）网络舆论空间的多元化对话式发展

网络舆论空间不存在固定的边界，其动态变化使

得参与者进入到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目的是达成符

合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作为对话的另一方，网络舆

论中的社会公众要保持理性，以符合公共利益为出发

点，合理表达自己的诉求，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同

时，政府组织不但要扮演社会发展管理代言人的角色，

更要提升自身面对矛盾风险的能力，通过积极参与推

动社会事件的发展和解决。媒体是社会前行的瞭望

者，也是社会守护的看门人，舆论的力量可以为弱小者

凝聚保护，也可为心存侥幸者敲响警钟。事件成为舆

情热点不是终点，推动问题解决和整个社会的不断发

展才是最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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